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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三題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

 

２０１１年３月１６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三月十六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甘乃威議員的提問和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據報，最近財政司司長在二○一一至二○一二年度的財政預算案中提

出，向每個強制性公積金計劃（下稱「強積金」）戶口注入６，０００元

的建議引起民憤，原因之一是不少市民認為強積金受託人收取的管理費和

行政費很高。例如曾有一個有６，０００元供款的強積金戶口兩年間的回

報只有１元零７分，同期的管理費卻高達１４０元，為前者的１４０倍。

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 現時市場上有多少家受託人公司；是否知悉它們收取的最高和最

低的管理費和行政費為多少；政府會如何進一步改善及監管該等收費；有

沒有計劃立法予以監管；如有，進展為何；如沒有，原因為何； 

 

（二） 僱員自選強積金計劃的安排是否可以如期在本年內實施；有關工

作的進展為何；政府有甚麼措施確保僱員自選安排實施後，受託人公司之

間會出現良性競爭，促使管理費和行政費下降，以及如何確保受託人和中

介人會維持良好的服務質素；及 

 

（三） 鑑於有報道指出，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主席曾表示，因應香

港人口老化及部分長者生活困難，政府有需要評估退休人士的生活保障是

否足夠，政府是否已開始研究設立全民退休保障制度事宜；如是，進展為

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就問題的三部分回覆如下： 

 

 



（一） 現時，強積金市場共有１９間核准強積金受託人公司。政府和強

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（積金局）一直透過提高市場透明度及增加市場競

爭等措施，藉市場力量調節強積金基金收費水平。積金局自二○○七年開

始，在其網頁設立了「網上收費平台」，提供所有強積金的主要收費資料，

供計劃成員參考，使其知悉所參加基金收取費用的比率，並可與其他基金

的表現及收費作比較，協助計劃成員作出切合自己需要的選擇。 

 

  就增加市場競爭，除了問題第２部分提及的「僱員自選安排」會增加

僱員選擇及市場競爭外，積金局亦會繼續發信給僱主，鼓勵他們為員工提

供多於一個強積金計劃作選擇，並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。 

 

  上述措施對減低強積金收費有一定成效。二○○九年四月至二○一○

年三月的強積金平均基金開支比率為１．８５％，較二○○六年四月至二

○○七年三月的２．１％為低，減幅超過一成。過去三年，所有強積金受

託人均已減費，超過半數受託人更減費超過一次。我們亦留意到近月有受

託人陸續減低現有基金或計劃的收費，或推出收費較低的新強積金基金或

計劃。在這基礎上，政府和積金局會繼續透過市場力量，促使強積金受託

人公司調節其收費水平。 

 

（二） 政府和積金局正擬備立法加強對強積金中介人規管的建議，並會

在四月向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介紹有關立法建議，及展開諮詢工作。我

們預計在今年內向立法會提交條例草案，以期能在明年盡快落實「僱員自

選安排」。此外，積金局亦已展開多項配合落實「僱員自選安排」的工作，

包括確保積金局及受託人各方面的系統能配合；加強強積金投資教育，以

協助僱員作出切合自己需要的選擇；及加強對強積金中介人的培訓及規

管。 

 

  我們相信基於預期「僱員自選安排」將會落實，受託人公司之間的競

爭已陸續浮現，而不少受託人公司亦已調低收費或提供收費較低的新強積

金基金。積金局會密切跟進這方面的發展。 

 

  至於確保受託人公司的服務質素方面，積金局一直有採取措施，包括

實地巡查、審查受託人提交的報告，及處理對受託人的投訴，並採取適當

跟進。 

 

 



（三） 全民退休保障制度方面，正如勞工及福利局局長在二○一一年一

月十日的福利事務委員會上解釋，本港一直推行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

度，包括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度（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、高齡津貼和

傷殘津貼）、經社會各界深入和廣泛討論後於二○○○年推行的強積金制

度，以及個人自願儲蓄。政府當局一直顧及社會經濟變化，密切監察現行

模式的運作情況，並在有需要時引入優化措施。例如，高齡津貼已由二○○

九年一月起增至每月１，０００元。財政司司長在二○一一至一二年度財

政預算案中亦已建議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，增加長者的補助金。政

府與積金局亦一直持續檢討和改善強積金制度的運作。 

 

  中央政策組現正因應最新情況，深化其對現行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

制度的可持續性的研究。在過程中，中央政策組會參考社會大眾對長者退

休保障的意見，並收集學者、專業人士、智庫組織及相關團體的意見。政

府當局在探討未來路向時，會考慮中央政策組的研究結果和其他相關因

素，例如如何確保社會保障制度可持續發展、捍衛傳統家庭價值觀、維持

整體經濟競爭力，以及保持簡單稅制等。  

完 


